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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3 月 26 日校教評會審議 

97 年 5 月 7 日行政會議審議 

97 年 6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 年 6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7 年 5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 年 2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2 年 12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8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教師初聘聘期為一年（第二學期聘任者為半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

二 年（專案教師仍為一年），至屆齡退休止(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

期限而定)。教師收到聘書後，應於兩週內將「應聘書」送交人事室存查，逾期得視為不應聘；

不應聘者，應於聘期開始前將聘書退還。 

二、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兼 

任行政職務者，得依本校規定，酌減基本授課時數。 

三、教師每月薪資含本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加給，依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規定辦理。超支鐘點

費依本校各項費用支給要點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導師費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四、本校為追求永續經營，得依本校永續經營辦法評定之各系穩健財務指標等第，執行教師停止校 

外兼職兼課、停止教授休假研究、減發主管加給、業務加給、年終工作與績效獎金、學術研究 

費或依法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資遣等永續經營措施。惟減發學術研究費及主管加給部分，須經 

協商同意方得執行。 

五、專任教師授課時間（講座教授除外），每週最少須在校四日（八個半日）且累積達 32 小時以

上。 

六、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擔任有給之專任職務，如需兼課或兼職，應提出申請經校長同意，並以每 

週四小時為限。 

七、專任教師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協助招生及擔任導師、行政職務或社 

團輔導老師之權利及義務。並有在期限內自行瞭解教師評鑑內容及本校各項規定，並配合執行 

單位主管責成之學校相關行政業務之義務。 

八、教師須按時上課，勿遲到早退。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指導學生研究及監考之職責。學生

成績應於學校規定時間內送校。 

九、教師因事故或疾病不克到校執行職務，應依本校教師請假規則規定辦理請假、補課及代課事宜。 

十、教師如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情形、因故不能履行聘約或依本校其他規定，得經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並依教育部規定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十一、教師如有違反本聘約規定，或有職責上疏失、言行不當、行為不檢、教學不力、校務配合度 

不佳、違反學術倫理等具體事實，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解聘或停聘；情節未達重大程度者，除予

以一年以上之不晉級、不能升等、不能申請校內補助等方式之處分外，亦將列入資遣案審議時

之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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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師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鑑，評鑑未通過者，除得予以停止校外兼職兼課、停止教 

授休假研究、不得超鐘點、不晉級等方式之處分外，亦得列入資遣案審議時之重要考量。連

續三次評鑑未通過者，視為不適任，應申請資遣、退休，或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理

不續聘或解聘。 

十三、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因故辭職者，須於一個月前提出辭職書，經系、院主管及校長同意， 

並辦妥相關手續後，始可離職，其薪資發至卸職之日為止。違者，本校得依規定要求繳回相 

關補助或依相關規定進行處置，或亦得暫不准離職。 

十四、教師應確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違反規定者依教育部規定程

序辦理。 

十五、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對受聘人之個人資料作電腦處理及使用，惟不得涉及商業上之利 

益。 

十六、其他未載明事項，悉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育主管 機關及本校相關法

規辦理。 

十七、本聘約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 

亦同。 

 

相關文件 

一、大學法 

二、教師法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四、中華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五、中華大學教師聘任服務辦法 

六、中華大學各項費用支給要點 

七、中華大學永續經營辦法 

八、中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九、性別平等教育法 

十、性別平等工作法 

十一、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十二、性騷擾防治法 

十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十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十五、中華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使用表單 

一、應聘書。 

 


